
第第第第 1 項項項項

1 .  請 以表 格列出 諮詢人士向條例草 案作出的建議請 以表 格列出 諮詢人士向條例草 案作出的建議請 以表 格列出 諮詢人士向條例草 案作出的建議請 以表 格列出 諮詢人士向條例草 案作出的建議 ，及當 局接納或拒絕建議 的原因，及當 局接納或拒絕建議 的原因，及當 局接納或拒絕建議 的原因，及當 局接納或拒絕建議 的原因 。。。。

未獲納入未獲納入未獲納入未獲納入 《《《《 200 1 年業主與租客年業主與租客年業主與租客年業主與租客 (綜合綜合綜合綜合 ) (修 訂修 訂修 訂修 訂 )條 例草案條 例草案條 例草案條 例草案 》》》》 的 建 議的 建 議的 建 議的 建 議

下表撮述未獲納入 《 2001 年業主與租 客 (綜 合 ) (修 訂 )條 例 草案》 (條 例 草案 )的 建 議 ，其他建議 則已納入條例

草案內。

項目 相關條例 未獲納入的建議 原因 提出建議者

《業主與租客《業主與租客《業主與租客《業主與租客 (綜合綜合綜合綜合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第第第第 7 章章章章 )

1. 第 IV部

第 119D(3)(a)條

保留通知書表格 CR105，讓業主可要

求租客在兩個月期限內向土地審裁處

申請。

在現行的法例下，這個限期是為了縮

減六至七個月的通知期，以加快收回

物業的程序。而在 2001 年草案下，通

知期將縮短為三至四個月，故該兩個

月期限的作用已大為降低。

Malcolm

Merry

2. 第 IV 部

第 119F(4)(b)條

維持目前因重建而須支付賠償金的做

法，以免發展商須承受額外負擔和讓

租客有濫用機會。

以局部出租或分租的情況來說，新賠

償金更為公平。由於申索須經土地審

裁處審裁，故遭濫用的機會不大。

香港地產建設

    商會

C B ( 1 )  1 1 9 6 / 0 1 - 0 2 ( 0 2 )



2

項目 相關條例 未獲納入的建議 原因 提出建議者

《《《《高高高高等法等法等法等法院院院院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第第第第 4 章章章章 )及及及及《《《《區域區域區域區域法法法法院院院院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第第第第 336 章章章章 )

3. 《 高 等 法 院

條例》第 21F

條 及 《 區 域

法 院 條 例 》

第 69條

在因欠租而沒收租賃權的個案中，取

消強制濟助期限，改為授權法院在認

為有需要時給予濟助。

如果法院可因應情況而決定應否給予

濟助期，申請濟助期及反對給予濟助

期的申請便會接踵而來。如此，處理

程序非但不會縮短，反而會被拖延。

Malcolm

Merry

註 ： 《 業 主 與 租 客 (綜 合 )條 例 》 第 I 及 I I 部 的 有 效 期 已 於 一 九 九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屆 滿 ， 與 這 些

部 分 有 關 的 建 議 已 不 再 需 要 ， 因 此 未 獲 採 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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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考慮把考慮把考慮把考慮把 《 業主與租 客《 業主與租 客《 業主與租 客《 業主與租 客 (綜合綜合綜合綜合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第第第第 7 章章章章 ) (條 例條 例條 例條 例 )第第第第 V 部 的部 的部 的部 的

適 用 範 圍 擴 大適 用 範 圍 擴 大適 用 範 圍 擴 大適 用 範 圍 擴 大 ， 同 時 涵 蓋 以 許 可 證 條 款 而 非 租 賃 協 議 出 租， 同 時 涵 蓋 以 許 可 證 條 款 而 非 租 賃 協 議 出 租， 同 時 涵 蓋 以 許 可 證 條 款 而 非 租 賃 協 議 出 租， 同 時 涵 蓋 以 許 可 證 條 款 而 非 租 賃 協 議 出 租

的 商 業 處 所 的 租 賃的 商 業 處 所 的 租 賃的 商 業 處 所 的 租 賃的 商 業 處 所 的 租 賃 (包 括 由 單 一 承 租 人 經營 的 房 屋 委 員 會 商包 括 由 單 一 承 租 人 經營 的 房 屋 委 員 會 商包 括 由 單 一 承 租 人 經營 的 房 屋 委 員 會 商包 括 由 單 一 承 租 人 經營 的 房 屋 委 員 會 商

鋪鋪鋪鋪 )。。。。

政策政策政策政策

( a ) 政 府 的 一 貫 政 策 ， 是 盡 量 減 少 干 預 市 場 運 作 。 在 商 業

處 所 ﹝ 買 賣 或 租 賃 ﹞ 的 情 況 下 ， 業 主 和 租 客 在 對 等 的

情 況 下 ， 按 各 自 的 商 業 利 益 自 由 商 議 租 賃 條 款 。 當 局

認為對雙方的商業 租賃安排的干預應 減至最低。

( b )  條 例 第 V 部 適 用 於 為 期 少 於 三 年 的 商 業 租 賃 ( 在 第

1 2 1( 3 )條 指 定 的 某 些 情 況 下 訂 立 的 不 超 過 一 年 的 租 賃

除 外 )。 第 V 部 對 租 客 提 供 的 保 障 ， 主 要 在 於 業 主 須

最 少 在 租 期 屆 滿 前 六 個 月 ， 把 終 止 租 賃 通 知 書 送 達 租

客 (第 12 2( 1 )條 )。

許可證許可證許可證許可證

( c ) 根 據 律 政 司 的 法 律 意 見 ， “ 許 可 證 ” 與 “ 租 賃 ” 的 主

要 分 別 ， 在 於 “ 租 賃 ” 賦 予 租 客 土 地 權 益 ， 租 客 對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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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享 有 單 獨 管 有 權 ， “ 許 可 證 ” 賦 予 的 權 益 則 屬 個 人

性質，許可證持有 人不享有處所的單 獨管有權。

( d ) 當 局 認 為 ， 以 許 可 證 條 款 達 成 的 協 議 ， 不 應 納 入 條 例

第 V 部的適用 範圍 內。這 是因為立約 雙方在自由公 平

情 況 下 訂 立 的 協 議 該 被 予 以 尊 重 。 立 約 雙 方 亦 該 被 容

許 選 擇 訂 立 租 賃 協 議 (須 受 條 例 規 管 )， 或 許 可 證 協 議

(不 須受條例規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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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考慮在條 例第考慮在條 例第考慮在條 例第考慮在條 例第 IV 部增訂條文部增訂條文部增訂條文部增訂條文 ，使業 主可在物業被用作 非法，使業 主可在物業被用作 非法，使業 主可在物業被用作 非法，使業 主可在物業被用作 非法

用途或租 客加建僭 建物時收回物業用途或租 客加建僭 建物時收回物業用途或租 客加建僭 建物時收回物業用途或租 客加建僭 建物時收回物業 。。。。

( a ) 當 局 贊 同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 使 業 主 可 在 物 業 被 用 作 非 法

用途或租客加建僭 建物時收回物業。

( b )  當局現正研究以下 兩 個立法途徑：

( i ) 把非法用途或加建 僭建物列為收回物 業的理由

( 1 ) 如 果 作 出 這 樣 的 修 訂 ， 可 訂 立 與 已 失 效 的 第

I I 部 的 第 53 (2 ) ( f )條 類 似 的 規 定 。 該 條 文 訂

明 ， 土 地 審 裁 處 如 信 納 “租 客 或 分 租 客將 其 作

為 租 客 或 分 租 客 的 處 所 或 其 部 分 容 受 或 准 許

用 作 不 道 德 或 非 法 用 途 ”， 可 發出 命 令收 回 該

處所。

( 2 ) 這樣一來，第 IV 部規定的現行機制 便要作根

本 的 改 動 ， 因 在 現 行 的 法 例 下 ， 業 主 不 能 在

租約完結前申請收 回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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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增 訂 條 款 ， 把 非 法 用 途 或 加 建 僭 建 物 列 為 租 約 內

隱含沒收租賃權的 條款

( 1 )  在 此 項 修 訂 下 ， 沒 收 租 賃 權 須 根 據 《 物 業 轉

易及財產條例》 (第 219 章 )第 58 條的 規定。

業 主 在 行 使 其 收 回 物 業 權 或 沒 收 租 賃 權 時 ，

必 須 遵 守 該 條 文 訂 明 的 通 知 規 定 ,而 租 客 可 往

法庭申請寬免沒收 租賃權。

( 2 )  這 項 修 定 將 不 影 響 第 IV 部 規 定 下 的 現 行 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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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就 租 賃 協 議 可 否 加 入 截 停 水 電 供 應 和 更 換 門 鎖 等 條 款就 租 賃 協 議 可 否 加 入 截 停 水 電 供 應 和 更 換 門 鎖 等 條 款就 租 賃 協 議 可 否 加 入 截 停 水 電 供 應 和 更 換 門 鎖 等 條 款就 租 賃 協 議 可 否 加 入 截 停 水 電 供 應 和 更 換 門 鎖 等 條 款 ， 使， 使， 使， 使

業 主 可 在 租 客 欠 租 一 段 指 定 時 間 後 收 回 物 業業 主 可 在 租 客 欠 租 一 段 指 定 時 間 後 收 回 物 業業 主 可 在 租 客 欠 租 一 段 指 定 時 間 後 收 回 物 業業 主 可 在 租 客 欠 租 一 段 指 定 時 間 後 收 回 物 業 ， 徵 詢 法 律 意， 徵 詢 法 律 意， 徵 詢 法 律 意， 徵 詢 法 律 意

見見見見 。。。。

( a ) 根 據律 政司 的法 律 意 見， 業 主若 於租 賃協 議加 入為 迫 使

欠租租 客遷 走而 截 停 水電 供應 或更 換 門鎖的 條款 ，該 條

款將無執行效力， 因該等行為屬於條 例第 119 V 條 及條

例 草 案 第 27 條 (即 第 119V 條 的 修 訂 版本 )所 指 的 “侵

擾” 行為 。無 論業 主 是取 消水 電帳 戶 或直 接截 停水 電 供

應，都沒有分別。

( b ) 條例第 11 9 V 條規 定下列行為屬違法 —

( i i )  ( i ) 任何 人非 法使 租客 失去對 處所 的佔 用 ;任 何人

意圖促使租客─

(a)  放棄佔用處所或其 部分；或

(b)  不就處所或其部分 而行使權利或尋求 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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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作 出 任 何 作 為 ， 以刻 意 干 擾 租 客 或 其住 戶 成 員 的 安 寧

或 舒 適 生 活 ， 或 經 常截 停 或 不 提 供 將 處所 佔 用 作 住 宅 所

合理需要的服務。

 ( c )根據條例草案第 2 7 條 (第 119V (3 )條 的修訂版本 )， 業主

如證 明他 有合 理理 由 作出 有關 行為 ， 或有 合理 理由 截 停

或不 提供 有關 服務 ， 將不 屬違 法。 不 過 ，由於 現在 已 有

收回 處所 和追 收欠 租 的法 律程 序， 故 業主 不易 證明 他 有

“合 理理由 ”截停水 電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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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考 慮 加 快 收 回 處 所 的 法 定 程 序考 慮 加 快 收 回 處 所 的 法 定 程 序考 慮 加 快 收 回 處 所 的 法 定 程 序考 慮 加 快 收 回 處 所 的 法 定 程 序 ， 並 檢 討 業 主 在 租 客 已 遷 走， 並 檢 討 業 主 在 租 客 已 遷 走， 並 檢 討 業 主 在 租 客 已 遷 走， 並 檢 討 業 主 在 租 客 已 遷 走

後仍須申 請法院命 令的需要後仍須申 請法院命 令的需要後仍須申 請法院命 令的需要後仍須申 請法院命 令的需要 。。。。

( a ) 理 論 上 ， 如 果 租 客 已 遷 出 或 離 開 出 租 處 所 ， 業 主 可 返

回或收回處所而毋 須申請任何命令或 許可。

( b )  不 過 ， 業 主 很 難 確 定 租 客 會 否 在 租 約 期 滿 前 返 回 處

所 。 業 主 如 果 在 沒 有 執 達 主 任 辦 事 處 協 助 下 收 回 處

所 ， 可 能 要 冒 將 來 遭 租 客 指 控 盜 竊 或 申 索 賠 償 的 風

險 ， 因 沒 有 任 何 有 關 當 局 可 以 確 定 處 所在 租 客 離 開 後

的狀況。

( c )  根 據 現 行 的 《 業 主 及 租 客 (綜 合 )條 例 》 ， 收 回 處 所 的

業 主 須 向 法 院 申 請 收 回 處 所 命 令 ， 然 後 在 命 令 發 出

後 ， 再 向 法 院 申 請 發 出 管 有 令 狀 的 許 可， 使 收 回 處 所

命令得以執行。根 據高等法院規則第 45 號 命令第 3(2 )

條 規 則 ， 除 非 實 際 管 有 處 所 的 每 個 人 (包 括 租 客 及 分

租 客 )都 已 收 到 將 會 進 行 有 關 程 序 的 通 知 ， 否 則 該 許

可 不 會 獲 批 發 。 許 可 申 請 如 獲 批 准 ， 法院 會 直 接 把 管

有令狀送交執達主 任辦事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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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就 業 主 必 須 申 請 管 有令 狀 許 可 的 規 定 ， 是 為 確 保 所 有

有 關 人 士 能 獲 通 知 收 回 處 所 命 令 。 當 局會 研 究 若 取 消

這 項 規 定 ， 使 執 達 主 任 可 以 自 行 執 行 收回 處 所 命 令 ，

是否可行及恰當。

( e ) 工 作 小 組 亦 提 出 了 以 下 建 議 以 加 快 現 行 收 回 處 所 程

序 ， 並 已 被 納 入 《 2001 年 業 主 與 租 客 (綜 合 ) 條 例 草

案》內：

( i )  把法庭發出收回處 所命令後給予租客 的 制濟助

期由四星期縮短至 七天；

( i i ) 准 許 業 主 在 租 客 沒 有 答 覆 “ 終 止 租 賃 通 知 書 ”

時 ， 申 請 “ 在 無 反 對 的 情 況 下 作 出 的 命 令 ” 而 毋

須提交誓章；

( i i i ) 授 權 土 地 審 裁 處 下 令 處 置 租 客 在 被 收 回 的 處 所 遺

下 的 財 物 ， 解 決 在 收 回 處 所 個 案 中 ， 租 客 在 處 所

遺下其財物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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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請 以時 間表列 出收回處所的法定 程序﹝於會議中已提 交﹞有關的條例請 以時 間表列 出收回處所的法定 程序﹝於會議中已提 交﹞有關的條例請 以時 間表列 出收回處所的法定 程序﹝於會議中已提 交﹞有關的條例請 以時 間表列 出收回處所的法定 程序﹝於會議中已提 交﹞有關的條例 ， 機構及程序作參考， 機構及程序作參考， 機構及程序作參考， 機構及程序作參考 。。。。

時間表

因欠租收回處所而 有人提交反對通知 書

(土 地審裁處 ——現 行的濟助期限 )

步驟 1
申請收回

處所

步驟 11
申請和發出

管有令狀

步驟 14a
把遷出通知書

送達租客

步驟 14c
令遷出／

收回處所

步驟 8
發出命令

步驟 12
執達主任辦事處接到

管有令狀

步驟 14b
檢視處所的

設施安排

四個星期的

濟助期限屆滿

(步驟 2-7) (步驟 9-10) (步驟 13)

申請階段

35 日

濟助階段

28 日

處理階段

10 日

執行階段

30 日

註 ：

1 . 以 上 示 例 是 一 個 需 時 1 0 3 日 的 簡 單 個 案 ， 收 回 處 所 命 令 由 申 請 至 發 出 需 時 約 3 5 日 ， 但 同 一 程 序 可 能 需 時 更 久 ， 視 乎

個 案 的 情 況 而 定 。

2 . 濟 助 期 限 由 命 令 發 出 後 起 計 ， 為 期 四 個 星 期 。

3 . 有 關 各 步 驟 及 所 需 時 間 ， 詳 見 夾 附 的 圖 表 。

0 35 63 73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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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6 項項項項

時間表

因欠租收回處所而 無人提交反對通知 書

(土 地審裁處在無 反對的情況下作出 不 給 予濟助期限的命 令 )

步驟 1
申請收回

處所

步驟 11
申請和發出

管有令狀

步驟 14a
把遷出通知書送

達租客

步驟 14c
令遷出／

收回處所

步驟 8
發出命令

步驟 12
執達主任辦事處

接到管有令狀

步驟 14b
檢視處所的

設施安排

步驟 5-6
申請在無反對情

況下作出的命令

(步驟 2-4)

(步驟 7 不適用於

在無反對情況下

發出命令的個案) (步驟 9-10) (步驟 13)

申請階段

28 日

處理階段

10 日

執行階段

30 日

註 ：

1 . 以 上 示 例 是 一 個 需 時 68 日 的 簡 單 個 案 ， 收 回 處 所 命 令 由 申 請 至 發 出 需 時 約 2 8 日 ， 但 同 一程 序 可 能 需 時 更

久 ， 視 乎 個 案 的 情 況 而 定 。

2 . 在 無 反 對 情 況 下 發 出 命 令 的 個 案 不 會 有 濟 助 期 限 。

3 . 有 關 各 步 驟 及 所 需 時 間 ， 詳 見 夾 附 的 圖 表 。

0 28 38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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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6 項項項項

土地審裁 處處理收 回處所個案的時限土地審裁 處處理收 回處所個案的時限土地審裁 處處理收 回處所個案的時限土地審裁 處處理收 回處所個案的時限

步驟 法定程序 相關條例 法定時限 程序所屬階段

1. 申請人 (業主 )提交申請書。 《土地審裁處規則》

第 68(1)條

—

2. 申請人須把申請通知書送達答辯人 (租客 )。 《土地審裁處規則》

第 68(2)條

根據步驟 1 提交申請書後

不遲於七日。

3. 申請人須就已送達通知書提交誓詞。 《土地審裁處規則》

第 10 條

根據步驟 2 送達通知書起

計三日內。

4. 在申請書送達後，答辯人可在規定時間內提

交反對通知書。

《土地審裁處規則》

第 69 條

根據步驟 2 送達通知書起

計 14 日內。

如有人在上述時限內如有人在上述時限內如有人在上述時限內如有人在上述時限內

提出反對提出反對提出反對提出反對

如 無 人 在 上 述 時 限 內如 無 人 在 上 述 時 限 內如 無 人 在 上 述 時 限 內如 無 人 在 上 述 時 限 內

提出反對提出反對提出反對提出反對

申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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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法定程序 相關條例 法定時限 程序所屬階段

5. 申 請 人 / 答 辯 人 申 請

排期聆訊。

申 請 人 可 藉 誓 章 申 請

在 無 反 對 情 況 下 的 判

決。

《 土 地 審

裁 處 規

則 》 第

14(1)(a)條

《 土 地 審

裁 處 規

則 》 第 15

條

在 有 人 根 據

步驟 4 提出

反對後

(在步驟 4 之

下 的 時 限 過

後 )

6 . 申請獲排期聆訊。 申 請 人 須 遵 守 法 院 提

出 的 所 有 規 定 ， 法 院

才會發出命令。

《 土 地 審

裁 處 規

則 》 第 14

(1)(b)條

常規 步驟 5 之下

的 聆 訊 申 請

提 出 後 不 少

於三日

—

7. 有關各方將獲發給聆

訊通知書。

— 《土地審裁

處規則》第

14(1)(b) 及

16條

— 在不少於 14

日 前 發 出 通

知。

—

申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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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法定程序 相關條例 法定時限 程序所屬階段

8. 法院進行聆訊和發出

收回處所命令。

法院發出命令。 《 土 地 審 裁 處 規 則 》

第 23 條

— —

9. 申請人張貼發給答辯人的法院命令通知書。 常規 (連續三日 )

10. 答 辯 人 獲 得 濟 助 期

限 ， 繳 付 所 有 欠 租 及

訟費。

答 辯 人 獲 通 知 指 定 的

遷出期限。

《 土 地 審

裁 處 條

例》第 8(9)

條 及 《 高

等 法 院 條

例 》 第 21F

條

常規 命 令 發 出 日

期 起 計 不 少

於四個星期

七日 處理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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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法定程序 相關條例 法定時限 程序所屬階段

11. 如果答辯人未能在濟助期限內繳款或在指定

期限內遷出，申請人可向法院申請有關發出

管有令狀或扣押債務人財產兼管有令狀的許

可，使法院命令得以執行。

《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 第

45 號命令

—

12. 由法院發出管有令狀或扣押債務人財產兼管

有令狀，並把令狀送交執達主任辦事處。

《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 第

46 號命令

—

處理階段

13. 申 請 人 與 執 達 主 任 辦 事 處 預 約 日 期 執 行 令

狀。

常規 —

14. 執達主任執行令狀。 常規 —

執行階段

註 ： 撤 銷 或 暫 緩 執 行 命 令

答 辯 人 可 在 步 驟 ( 9 )至 (1 3 )採 取 期 間 隨 時 申 請 撤 銷 命 令 ， 也 可 在 步 驟 ( 1 4 )採 取 期間 申請 暫 緩 執 行 命 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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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7 項項項項

7 . 回 應 香 港 業 主 會 的 意 見 書回 應 香 港 業 主 會 的 意 見 書回 應 香 港 業 主 會 的 意 見 書回 應 香 港 業 主 會 的 意 見 書 ， 尤 其 是 關 於 業 主 須 承 受 主 租 客 加 建， 尤 其 是 關 於 業 主 須 承 受 主 租 客 加 建， 尤 其 是 關 於 業 主 須 承 受 主 租 客 加 建， 尤 其 是 關 於 業 主 須 承 受 主 租 客 加 建

僭建物引 致的嚴重 後果的個案僭建物引 致的嚴重 後果的個案僭建物引 致的嚴重 後果的個案僭建物引 致的嚴重 後果的個案 。。。。

( a )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的 條 例 草 案 委 員 會 上 ， 當 局

首 次 收 到 香 港 業 主 會 的 意 見 書 ， 其 後 已 答 覆 於 二 零 零 一 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條 例草案委員會首次 會議文件檔案附件 VII

中何先生的申訴信 。（請見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 b ) 至 於 香 港 業 主 會 的 其 他 申 訴 ， 當 局 無 法 直 接 向 申 訴 人 查 詢

進 一 步 資 料 。 由 於 資 料 不 足 ， 當 局 只 可 以 概 括 回 應 該 會 提

出 的 問 題 。 以 下 的 意 見 能 否 於 有 關 個 案 中 應 用 則 須 視 乎 不

同個案的情況：

( i )     若 租 客 損 壞 出 租 處 所 (於 二零 零 一 年 七 月十三 日 舉 行 的

個案會議會議記錄 第 2(a )段 )：

( 1 )  業 主 應 將 有 關 事 情 通 知 警 方 。 經 調 查 後 ， 如 有 充

分的證據 ，或可根 據 《 刑事罪行條例 》 (第 2 00 章 )

第 60 條 向租客提 出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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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在第 60 條 下，“ 任何人無合法辯解 而摧毀或損壞

其 他 人 的 任 何 財 產 ， 意 圖 摧 毀 或 損 壞 任 何 財 產 或

罔 顧 任 何 財 產 是 會 被 摧 毀 或 損 壞 即 屬 犯 罪 ” 。 上

述條例第 63 條 訂 明，如該名人士觸 犯第 60 條 所

訂 罪 行 ， 一 經 循 公 訴 程 序 定 罪 ， 可 被 判 監 禁 十

年。

( i i )    若業主要求租客 清 繳欠租或遷出處 所 (會 議記錄第 2(b )

及 2 (c )段 )：

在 一 般 情 況 下 ， 業 主 與 租 客 進 行 商 議 ， 無 論 是 面 對 面

或 在 電 話 中 進 行 ， 都 不 大 可 能 構 成 “ 侵 擾 ” 租 客 的 行

為 (即 第 11 9V 條 所 指 的 行 為 )。 但 雙 方 接 觸 的 次 數 、

時 間 、 舉 止 及 實 際 內 容 或 會 成 為 考 慮 該 等 行 為 是 否 構

成“侵擾”的因素 。

( i i i )   若租客致電業主 (會議記錄第 2(a )段 )：

根據《簡易程序治 罪條例 》 (第 228 章 )第 2 0 條 ，任何

人─

( a )  使 用 電 話 傳 送 任 何 極 為 令 人 厭 惡 的 訊 息， 或

任何不雅、淫褻或 威脅性質的訊息；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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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傳 送 任 何 其 明 知 是 虛 假 的 訊 息 ， 旨 在 對他 人

造 成 煩 擾 或 不 便 ， 或 旨 在 令 他 人 產 生 不必 要

的憂慮；或

( c )  無 合 理 因 由 及 旨 在 達 致 任 何 上 述 目 的 而不 斷

打電話。

即屬犯罪，可被判 罰款 1 ,00 0 元及監 禁兩個月。

( i v )   當租客威脅業主：

根據《刑事罪行條 例 》 (第 200 章 )第 2 4 條 ，任何人威

脅其他人─

( a )  會 使 該 其 他 人 的 人 身 、 名 譽 或 財 產 遭 受 損

害  ；或

( b )  會 使 第 三 者 的 人 身 、 名 譽 或 財 產 遭 受 損害 ，

或使任何死者的名 譽或遺產遭受損害 ；或

( c )  會作出任何違法作 為，

而在任何上述情況 下意圖─



20

( I )  使受威脅者或其他 人受驚；或

( I I )  導 致 受 威 脅 者 或 其 他 人 作 出 他 在 法 律 上 並

非必須作出的作為 ；或

( I I I )  導 致 受 威 脅 者 或 其 他 人 不 作 出 他 在 法 律 上

有權作出的作為，

即屬犯罪。

在上述條例第 27 條下，任何人士若 觸犯第 24 條 的罪

行 ， 一 經 循 簡 易 程 序 定 罪 ， 可 被 判 罰 款 2 ,000 元

及 監 禁 兩 年 ， 或 一 經 循 公 訴 程 序 定 罪 ， 可 被 判 監

禁五年。

( v )    若 租 客 在 出 租 處 所 內 加 建 僭 建 物 (會 議 記 錄 第 2( b )及

2 ( g )段 )：

( 1 )  當 局 贊 同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 使 業 主 可 在 物 業 被 租 客

用作非法用途或加 建僭建物時收回物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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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屋 宇 署 如 果 發 現 僭 建 物 ， 會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例 》

（第 12 3 章）第 2 4( 1 )條發出拆卸命 令，下令單位

擁有人拆卸 /移除 僭建物，並把處所恢 復原狀 。

( 3 )  根據《建築物條例 》（第 123 章）第 24( 2 )條 ，如

果 僭 建 物 已 建 成 ， 屋 宇 署 會 向 單 位 擁 有 人 （ 業

主 ） 發 出 拆 卸 命 令 ， 但 如 果 僭 建 物 並 未 建 成 ， 則

會 向 負 責 加 建 的 人 士 發 出 拆 卸 命 令 ﹝ 第 2 4(2 ) ( d )

條 ﹞ 。 因 此 ， 屋 宇 署 如 有 充 分 證 據 證 明 租 客 正 進

行 僭 建 ， 屋 宇 署 會 向 租 客 ， 而 非 業 主 發 出 拆 卸 命

令 要 求 拆 卸 。 故 此 ， 若 業 主 發 現 租 客 正 進 行 加 建

僭建物，應立刻通 知屋宇署。

( 4 )如 果 業 主 在 接 獲 拆 卸 命 令 後 ， 未 能 遵 從 拆 卸 命 令 而

又無合理辯解，根 據上述條例第 40( 1 B) ( b )條 ，可

能 會 被 屋 宇 署 檢 控 。 但 若 業 主 有 合 理 辯 解 ， 例 如

業 主 已 作 出 合 理 的 步 驟 要 求 租 客 拆 卸 未 有 通 知 業

主 或 經 業 主 同 意 而 加 建 的 僭 建 物 ， 則 可 以 此 作 為

辯護。其情況則因 各個案不同的情況 而異。

( 5 )與 此 同 時 ， 屋 宇 署 或 會 自 行 進 行 拆 卸 工 程 ， 然 後 向

接 獲 拆 卸 命 令 的 業 主 追 討 費 用 ﹝ 《 建 築 物 條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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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條 ﹞ 。 雖 然 如 此 ， 若 僭 建 物 是 由 租 客 加

建 ， 業 主 可 循 民 事 訴 訟 ， 向 租 客 追 討 拆 卸 費 用 及

相關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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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8 項項項項

8 . 考 慮 如 果 租 客 在 被 法 院 起 訴 時 才 清 繳 欠 租考 慮 如 果 租 客 在 被 法 院 起 訴 時 才 清 繳 欠 租考 慮 如 果 租 客 在 被 法 院 起 訴 時 才 清 繳 欠 租考 慮 如 果 租 客 在 被 法 院 起 訴 時 才 清 繳 欠 租 ， 可 否 讓 業 主 獲 得 利， 可 否 讓 業 主 獲 得 利， 可 否 讓 業 主 獲 得 利， 可 否 讓 業 主 獲 得 利

息以作賠 償息以作賠 償息以作賠 償息以作賠 償 。。。。

目 前 ， 《 高 等 法 院 條 例 》 、 《 區 域 法 院 條 例 》 和 《 小 額 錢 債 審

裁 處 條 例 》 都 有 繳 付 利 息 的 規 定 。 而 根 據 《 土 地 審 裁 處 條 例 》

第 8 (9 )條，土地審 裁處獲授權引用《 高 等法院條例》第 48 及 4 9

條，批准業主獲得 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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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9 項項項項

9 . 考慮制定 措施考慮制定 措施考慮制定 措施考慮制定 措施 ，保 障被租客不斷拖欠 租金的業主，保 障被租客不斷拖欠 租金的業主，保 障被租客不斷拖欠 租金的業主，保 障被租客不斷拖欠 租金的業主 。。。。

( a ) 現有的 20 01 年 條 例草案建議修訂條 例，規定租客如未能 在

繳租日起計的 15 日內清繳租金，其 租賃權可予沒收。換 言

之，若租客一旦欠 租超過 15 日，不 論有否不斷拖欠，業 主

可沒收租賃權及收 回處所。

( b ) 當 局 同 意 把 不 斷 拖 欠 租 金 列 為 收 回 處 所 的 法 定 理 由 或 隱 含

沒 收 租 賃 權 條 款 ， 以 針 對 以 下 情 況 ： 當 欠 租 租 客 在 收 到 業

主 要 求 交 租 的 警 告 後 交 回 欠 租 ， 但 過 後 仍 未 能 準 時 交 租 。

當局在考慮採納何 種立法途徑時的因 素與第 3 項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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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10 項項項項

1 0 . 考慮應否 把租客向 業主提供虛假資料 列為刑事罪行考慮應否 把租客向 業主提供虛假資料 列為刑事罪行考慮應否 把租客向 業主提供虛假資料 列為刑事罪行考慮應否 把租客向 業主提供虛假資料 列為刑事罪行 。。。。

( a )  當局並不同意將租 客向業主提供虛假 資料列為刑事罪行 。

( b )  目 前 ， 根 據 現 行 法 例 ， 租 客 如 果 只 是 向 業 主 提 供 虛 假 資

料 ， 並 不 負 上 刑 事 責 任 。 不 過 ， 根 據 《 盜 竊 罪 條 例 》 第

1 6 A 條 ， “如 任 何 人 藉 作 任 何 欺 騙 (不 論 所 作 欺 騙 是 否 唯 一

或 主 要 誘 因 )並 意 圖 詐 騙 而 誘 使 另 一 人 作出 任 何 作 為 或 有 任

何不作為，而導致 —

( a )  該另一人以外的任 何人獲得利益；或

( b )  該 進 行 誘 使 的 人 以 外 的 任 何 人 蒙 受 不 利 ﹝ 即 經 濟 上 或

所 有 權 上 的 任 何 損 失 ﹞ 或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可 能 性 會 蒙 受

不利，

即屬犯欺詐罪，一 經循公訴程序定罪 ，可處 監 禁 1 4 年 。 ”

( c ) 當局認為《盜竊罪 條例 》第 16A 條已 足以阻嚇提供虛假 資

料以謀取非法利益 的租客。



26

( d ) 如果把租客純粹提 供虛假資料的行為 (毋 須證明意圖和成 因 )

列 為 刑 事 罪 行 ， 刑 罰 未 免 過 重 ， 並 可 能 引 致 司 法 不 公 的 情

況 。 再 者 ， 假 如 有 這 個 規 定 ， 則 業 主 向 租 客 提 供 虛 假 資 料

的情況也需要類似 規定，以示公平。


